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聖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簡字第1

25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簡易判決（偵查案號：113

年度偵字第108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沈聖吉於本院審

理程序時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簡上

卷第85、8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

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就此量刑所依

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

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坦承犯行，原審量刑過重，

請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審酌被告前有竊

盜、毒品、偽造文書、偽證、詐欺等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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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佳，因一時貪念，率

爾竊取告訴人之財物，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誠屬

不該；被告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於審理中終能坦

認，態度尚可；斟之被告本案係以徒手方式行竊，手段尚屬

平和，所竊財物價值非低，然業經警方扣案後發還予告訴

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1頁），犯罪所

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

事板模工，與父母同住，須扶養父母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詳見原審卷第80至81頁），暨檢察官、被告對於量刑之意

見（見原審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拘役50

日，且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經

核原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

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

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

摭拾其中之片段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縱仍與

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四、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前詞，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並

非可採，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黃郁

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宗翰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薛慧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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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01

02

03

04

05

06

07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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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簡字第125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簡易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沈聖吉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85、8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坦承犯行，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審酌被告前有竊盜、毒品、偽造文書、偽證、詐欺等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佳，因一時貪念，率爾竊取告訴人之財物，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誠屬不該；被告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於審理中終能坦認，態度尚可；斟之被告本案係以徒手方式行竊，手段尚屬平和，所竊財物價值非低，然業經警方扣案後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1頁），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板模工，與父母同住，須扶養父母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原審卷第80至81頁），暨檢察官、被告對於量刑之意見（見原審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拘役50日，且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摭拾其中之片段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四、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前詞，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並非可採，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宗翰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薛慧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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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簡字第1
25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簡易判決（偵查案號：113
年度偵字第108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沈聖吉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85、8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坦承犯行，原審量刑過重，
    請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
    判決意旨參照）。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審酌被告前有竊盜、
    毒品、偽造文書、偽證、詐欺等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佳，因一時貪念，率爾竊
    取告訴人之財物，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誠屬不該
    ；被告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於審理中終能坦認，態
    度尚可；斟之被告本案係以徒手方式行竊，手段尚屬平和，
    所竊財物價值非低，然業經警方扣案後發還予告訴人，有贓
    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1頁），犯罪所生損害已
    有減輕；兼衡被告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板模工
    ，與父母同住，須扶養父母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原審
    卷第80至81頁），暨檢察官、被告對於量刑之意見（見原審
    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拘役50日，且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顯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
    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
    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
    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摭拾其中之片段
    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
    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四、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前詞，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並
    非可採，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黃郁
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宗翰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薛慧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聖吉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簡字第125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簡易判決（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08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沈聖吉於本院審理程序時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簡上卷第85、86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就此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告已坦承犯行，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云云。
三、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經詳細調查後，審酌被告前有竊盜、毒品、偽造文書、偽證、詐欺等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不佳，因一時貪念，率爾竊取告訴人之財物，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誠屬不該；被告犯後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於審理中終能坦認，態度尚可；斟之被告本案係以徒手方式行竊，手段尚屬平和，所竊財物價值非低，然業經警方扣案後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1頁），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板模工，與父母同住，須扶養父母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原審卷第80至81頁），暨檢察官、被告對於量刑之意見（見原審卷第80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拘役50日，且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自不得再任意摭拾其中之片段而指稱原判決量刑有所不當或違法，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誤。　
四、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徒憑前詞，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並非可採，是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被告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宗翰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薛慧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